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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匯 報 局 全 面 運 作 一 周 年

( 香 港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)  財 務 匯 報 局 於 今 天 已 經 正 式 全 面 運 作 一 年 ， 並 宣 佈 由 即
日 開 始 ， 該 局 不 單 會 處 理 接 收 到 的 投 訴 ， 亦 會 於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發 佈 其 財 務 報 表 後 ， 儘 快

監 察 及 審 閱 所 有 涉 及 核 數 師 出 具 非 標 準 無 保 留 意 見 審 計 報 告 的 財 務 報 表 。 財 務 匯 報 局 亦

將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底 ， 在 其 網 站 ( w w w . f r c . o r g . h k ) 刊 登 已 完 結 的 投 訴 摘 要 。 摘 要 內
容 將 會 概 括 已 處 理 的 投 訴 的 指 控 內 容 及 財 務 匯 報 局 審 閱 該 等 投 訴 的 結 果 。

財 務 匯 報 局 主 席 高 靜 芝 女 士 表 示 ： 「 去 年 是 非 常 具 挑 戰 性 而 又 充 實 的 一 年 。 基 於 去 年 所

累 積 的 經 驗 及 回 應 公 眾 與 日 俱 增 的 期 望 ， 本 局 將 會 開 始 採 取 更 加 主 動 的 方 式 監 管 上 市 公

司 的 財 務 報 告 。 如 發 現 可 能 涉 及 有 關 不 遵 從 事 宜 或 有 關 審 計 方 面 的 不 當 行 為 ， 本 局 將 會

作 出 跟 進 。 」

高 女 士 補 充 ： 「 本 局 已 就 這 建 議 諮 詢 各 監 管 機 構 的 意 見 ， 以 免 有 工 作 重 疊 ， 並 務 求 達 致

通 力 合 作 ， 以 加 強 對 核 數 師 的 監 管 及 提 高 對 投 資 者 的 保 障 。 」

財 務 匯 報 局 行 政 總 裁 沈 文 燾 先 生 解 釋 ： 「 財 務 匯 報 局 一 向 致 力 維 持 高 效 率 及 具 透 明 度 的

表 現 。 已 完 結 的 投 訴 摘 要 將 會 每 月 更 新 一 次 ， 讓 大 眾 掌 握 更 多 關 於 本 局 如 何 處 理 接 收 到

的 每 一 宗 投 訴 的 資 訊 。 」

到 目 前 為 止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共 接 獲 二 十 二 宗 需 要 審 閱 的 投 訴 ， 當 中 有 十 六 宗 已 完 成 審 閱 。

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已 展 開 一 項 調 查 及 一 項 查 訊 。 大 部 分 投 訴 涉 及 不 遵 從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。

高 女 士 總 結 時 表 示 ： 「 財 務 匯 報 局 致 力 確 保 香 港 的 證 券 市 場 嚴 守 紀 律 ， 將 會 繼 續 努 力 確

保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的 質 素 。 」

http://www.frc.org.hk/

